FHEY B ERAEH A

114% B & ] 3 % 25558

SOF A RAEEY R CRRERRT
e 2 =

P E FlE R AR AE R C SR AT KA (1132

B F %409165L) > wt%é 6 J° 2 (/,%";%%* 1132 & 4
%4504%&») ’ j‘r%g&:‘; H 14 ?E? ,l fit@;"J ’ 'Z, ¢<<< 1&' '#f
B oo i) FE? VA PRS-l

/I;J'L_: s J:E 2% ‘FA\/’D%‘ B o ft
oy FHRI e E L £
dok PR R LR FirE S op oo

flasmg gRiEs 5B G S HALER A4 2 7

BB X EptR 2 TE S IFACBSPA 2 fTdRtR 2 2 A R
ﬁ,ﬁéﬁiﬁﬁﬁﬁéﬁgﬁﬁﬁlm%4%?’

gl

=
|42

<]
n

#y
S

“E

A

5=
At

Bh i AR EITHTE N 0 2R R e B oriF > i £UNETEE S R
D SR Sat: 3o BUEALL o U FI—»?? N S RS Iy
Bpf2 P RrERY o A GEHFH AR Bt F

FRE TR 0 R n1134‘£4” 13p & pzr » B

HU 22 ¢ EEFOL > F T2 P HEEL000000000000005 5 =
(7 Lk H R HE S ) o & B 4118 5000000000000 8548 = 2
BT S RBE RRAFEE %8 247 3 OOF% OO0
BL0E 000505 - AR P s P 12 S S F S TJOKE

R o fiF FJOKERJ b'“r}ff-,% HFH BB R BE T EE S

= il
P

@’#w%@ééaﬂéi%ﬁ’é*ﬁxﬁw‘%%if

‘T

BRI 5 A w1 dett A -
BETTE ~ BEY O IR K HEDEP SR A’

%— 7

f%” 7V et & - ATor 2
Ev iadat



I

CREIE D A REBNE SN o B P EE A B

BHAE- 3 0 3 T e Rori® o s s B B R
F % Gl B L ERE &
CREPREF TR FEIRE 2

FFEJ““E@? ?Fib‘%ﬁﬁ;'*“} FF&““% |# KA g &G 4o
WA TR LB AE T G L p 0 2R TP
FELER o ﬂ\ﬁsimﬂ?ﬁ’ﬁﬁ?za TH MR RREw

’
T\
F
i
==

=

1
She
—A“\

—h
&

N
A

N
N

T ke W

o
'i“s‘u‘%ﬁ}‘ﬁ?

SHe
_\‘\

o

—L

L
|

N}
~-.

ﬁi%%%ﬂv’i54’- ;‘jau—r%ﬁ ° |
EB A R I6ES2E R T T wAiEL B > AN R
F Y0 o FaEdaly w113 ET 31 B
TjeadiEz %o B
#“;t

- =

>
)

=
Y

|

—\

2 HRATERLIR AT R & o AR MP
H;Fi

G
\4\";;\
\\
@)

=
Wi
N

>
(%)
=\
35
X
Loy
oy
&
(H}

M-
pd
'Et

«_SL»—L

F

» T 0 HE T

[—
e
|

g g

S F X9 K o Ao T E P B 20T R
R ) o B S Theg AIE TR B 2INAT

[
=



.-\\
9 \
4
‘.’3%:

LvEE B E Y R & R 2 ? e R

By KIZo WAEP TR AR AT A OF NLRALIT R 2 REI LR
oA @ By~ %T#\Faﬁz&ﬁs 2_F K v»dfm@? L
Rl > g 290 b Aoeg 3 & HERTHABPETAZ %
Hﬂépzﬁinxﬁ%ﬁﬁﬁﬁ%%ﬂW“’ﬁﬁﬁ%?
PH G EE S EARRATEEABEFIZRT > 25
BEpdRala & Sl §raRash - Stgh
(W AFEF oA ) » B E2F (b)) &
FHHAY 20F T B %é*&*éﬁll— kgt o #
FSTANE2E B G P AAI3Y 24E1LY o FREVRES B
ﬁéi%*@ﬁﬂﬂﬁﬁ’@wwéﬁﬁwnﬁw%%i,
ik R SN NI REN - 3 1 PE N

D
—=
)
Ny
-
N
T
-y

1

+
s G AE H30E R 1 R ~ %3391F % 138 2
B 2 R30EF1IE R~ EEFAET]

g
F v
??E
(“
2
s
o~
¥
3&*‘@
\r?:.u
o]

=
=

>\. [E—, N
“
>y
—\
LS

B & pte = T2 Jes 75 0 Flesw gvsed
ﬁWZA L IFA2A R ¢Hjﬁﬁm5mwi®’15%
FR R es i i Bopd B & JIe40e & B » LRGSR E J° 0 iR
2 EODETM R T K- EH I F R EE N -

)= 2 s E o

T2 p 6 TP T BEB I S2 BBz 523E 5
AR L
.ﬁﬁuﬁﬁiﬁ& PO AR 2 (T 5 et e
fﬂﬂ¢“@LF“ﬁ’%'lmz%Mﬁ%%Wﬁa’%LF
*”%Fﬂﬂ’iﬁﬁﬂio

®) £ % ENE EEae R ﬁﬁrh%r 4 A K T
é’ywﬁ%r&&%wi@hﬁ&i'ﬁﬁ
BRI 4 %4mi?%ﬁﬁ’?ﬁg B
2PRRARPE B R PR P AR R
A X EREE O YRL PR AT T AELR > XL
SARY P IOFIH o BFL A QA B A PHRB A D 2

\\?{y

N

P
i
m



I~

7

Fh o3 ARFEINE CABRRLLT LT RSB L A
AFERA G ERKLE N EREELAFET L A AT
BHARAELE > KEPPLIT> TH24F 25— 2
A B e 2 dron 2T ;'»éulfr'% &2 5 PRF 237
FARE o

2

(k2 fE RS T AT ﬁﬁﬂ«%mﬂ"”%.ﬂ%ﬁ

O TN PEECEN R

‘Er

2FAFREED JIF > WA

EH2F56 REBPHZEFIBEFIF LGB 5 k252

N

RIS 1137 310 A% I E00 0P 2ok o
2 2 F T 0 MR Y AP o X MTRAD
2 %20 R 1IsE R Tl %19iE ~ %2008 % > g2

MR AL FIE 0 ARBRPRELABTE 0 Rz o
SEEBDAEFDESZEP > ALWLECRIEZ AR

PAF N A L JIE (T L e B TR FIZLB IR B 75 A AT

Mo E R T A BRI R igFTr]FF“/g,—f"jc%f«?;; X g
BRAL G hde2 REMP R MA T FIE LR

Joo I EEE N S BAA AG Aoz gL M

LEAR S ARG iRt w ik ML R L RR R
FBARENEAF AL PR A AT LA 2L

PE S 2 EOE o A GEIFAT R BB BAE 0 T A

ERIREBP I $EFIEALTE 2 2o

A EFE R $ 44915 5235 ~ %37 ~ 545415 F 13 > 1T
IR PN -l e N

Ao PRAFA- S B p e iEEz pA20p poo e AMafeds !
Tk (EEA) > PN ARFELS 5 2 B RER

FRBETE R BRADT BT 2R PR ARG
= 2 ® 114 £ 3 0 m p



PR ABEPERAED
deR JRA I et B E 200 P AR O

TN

wE Ok

LA RRT AR RYE S BE R Bk e R R
LB R E o R fCE B A2 pAsE o
T o

o £ s B 114 # 3 g 27 7
TN S CETPE e g
¢ EARZ F 300
o4 s A:gg‘gag,;;‘;; ?ﬁgézaoge‘bfﬁlfrﬁr947ﬁ—i,
7t o
Flerfe 2 ) WHRL 2R R o
¢ ER R F 3390
LRGP F AT F295 o MIERARRAAN T Z X2
P2 rj—-'z FeDHE TG BRI~ Fo i A H 505 T
MHIESFAMAL A E2LJIF AR 2 A BLE > TR
# o IE 2 R P2 o
Mg AR §190%
TR CIERETIIAB T A K A e dE 108 T 5 A o
HRATE BRIRA T R & o Bk M AP A FIE AR
R ;u-ﬂﬁ y e ? 1l P hHE TLT g A B AT T4 WRHFF ~
J‘z—ré‘jﬂjé_&,‘ 0
w2 AR R 2 e
- (FFR D ONE > A3 ATA)
Sl | A | FEHRE R L e AR AL

(74 %)
1 [&Er% (113 # 40 17|zescE® = B IGreAE|(1)113#4 7 1{(1)45°9, 985~

PP Tminyunchil | = 2 2%| 7p 16821((2459, 985~
A AT EALY | A

FER




(\ER)

30 RA AR
AR Rdp Tt
PR BRI AT
*EEEIE S o

al(2)113#4 0 1
| TP 16p22
a2

f

2 |Hwm (113# 47 1T|;¢5c B M~ f B h i |113# 47 17)289,985~

P10 PE55 A (Bt § Fo » 24 3% < 3| P 16 /5 40 A
3 R AR HG En|

2o A A B
e A RS
LAPER > R L &
oD AREAIES o

o
B cEA
1 <<’}$ A PB-‘Jr >>

— A TR AR
113.04. 17%33 (4 ¥ %397 = %42F )
N R

113.04. 18% 23 (5 %T1F 2 %74F )

(% #)
- P 113# B 0 F ¥ 3275255 %
LAlEss? ZFprd G723 pw (85527

o~ %29%)

QAT E AT AL FERL Y L -
BB R ET RS TR IRk 2 kA
2o (Jo) TREHPE - oI EF R
Ghinid b Mk drd o XTI SHIE 2 E T
R d (B35 % R Y|

35

i3 \$47??*“48E
&IG%Q#%%]( ¥ %51F 2 %54F )

4. &% grdr B B G4 "minyunchil ; ~ L

INEFs# T Muscie | 2 35 e -8B (1% %551

2 %597 - %607 £ %62F )

b

F5A




(\ER)

E)

6. Fr T T s B M J 2 $ k BoE (558
5F X %93F )

AL PBERERRGY RE
fe) k2P E (45 %957

(i
- AR AlES

i)

113.04.18%¥733 (% % %977 2 ”"99}?)
113.07.02%3%3 (4 ¥ %217 2 %26F )
113.09. 044 £ 7 R (¥ %111F X %113F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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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25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利任弘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0916號），因被告自白犯罪（原案號：113年度金訴字第4504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利任弘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利任弘知悉金融帳戶為個人信用、財產之重要表徵，且詐欺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收款帳戶之情形屢見不鮮，其已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給身分不明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製造金流斷點，竟仍基於縱然提供自己之帳戶給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及隱匿詐欺取財之犯罪所得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4月13日某時許，將其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郵局帳戶)、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統一超商航發門市以交貨便方式寄送予「JOKER」。嗣「JOKER」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開帳戶資料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以如附表一所示詐騙方式，對如附表一所示之饒哲安、謝尚堅施用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匯款如附表一所示款項至本案郵局帳戶內，再由不詳詐騙集團不詳成員提領一空，以此方式隱匿犯罪所得。嗣饒哲安、謝尚堅察覺受騙報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利任弘於審判中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二所示之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信為真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
　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法後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之減刑要件。
　⒊本案洗錢行為之前置不法行為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觀之，其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即有期徒刑5年，此法定本刑之調整之結果，已實質影響一般洗錢罪之刑罰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事項。又本案洗錢之財物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另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對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之客觀事實坦白承認，偵查中並自承知道不可以將銀行帳戶隨便交付他人，而警詢、偵訊時並未詢問被告是否承認洗錢之罪名，則被告於審判中坦承洗錢罪名，應從寬認定其符合偵查及審判中自白之規定，又被告稱本案並未取得酬勞，亦無證據證明其有獲取犯罪所得，是無論依新舊洗錢防制法規定，其均符合自白減刑之要件，若適用修正前規定論以一般洗錢罪（尚未考量幫助犯減刑部分），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倘適用修正後規定論以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3月至4年11月，綜合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一體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
　㈢被告以1個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幫助他人詐欺告訴人2人，使告訴人2人受騙匯入款項並遮斷金流去向，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洗錢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自白幫助洗錢犯行，應依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並遞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提供金融帳戶工具供他人從事詐欺取財、洗錢行為，助長詐欺犯罪風氣，致告訴人等受有財產上損害，且使國家難以查緝，增加追索財物之困難，所為不該。另衡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再考量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本案受詐騙人數、受騙金額等節，另被告犯後表示有調解意願，並於2次調解期日均到場，惟因告訴人2人均未到場致調解未成立等情，有本院報到單、調解報告書在卷可稽。復參以被告無刑事前科，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是素行尚可，與其自陳大學畢業，從事司機工作，育有2名子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被告稱其交付帳戶資料並未取得報酬，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犯行獲有利得，尚無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
　㈡被告行為後，原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依刑法第2條第2項，關於沒收應適用裁判時法。又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參諸洗錢防制法第25條立法說明，係為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而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文字，似為處理經查扣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至於業經轉出、提領而未經查扣之洗錢標的，仍應以行為人對之得以管領、支配為沒收之前提，以避免同筆洗錢標的幾經轉手致生過度或重複沒收之問題。查本案告訴人2人匯入本案郵局帳戶之款項，經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並未查扣，且該洗錢財物非被告所得管領、支配，依前說明，應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胡宗鳴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黃麗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李政鋼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金額
(新臺幣)



		1

		饒哲安

		113年4月17日某時許

		詐欺集團成員以IG暱稱「minyunchil」向告訴人饒哲安佯稱中獎云云，致告訴人饒哲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列時間，匯款右列金額至本案郵局帳戶。

		⑴113年4月17日16時21分許
⑵113年4月17日16時22分許

		⑴4萬9,985元
⑵4萬9,985元



		2

		謝尚堅

		113年4月17日10時55分許

		詐欺集團成員假冒網路購物買家，向告訴人謝尚堅要求賣場需金流認證云云，致告訴人謝尚堅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列時間，匯款右列金額，至本案郵局帳戶。

		113年4月17日16時40分許

		2萬9,985元







 
附表二：
		編號

		卷證



		1

		《證人證述》
一、證人即告訴人饒哲安
　　113.04.17警詢（偵卷第39頁至第42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謝尚堅
　　113.04.18警詢（偵卷第71頁至第74頁）



		2

		《書證》
一、中檢113年度偵字第32752號卷
　1.利任弘中華郵政申請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27頁、第29頁）
　2.饒哲安之報案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偵卷第35頁至第38頁、第43頁至第44頁、第47頁至第48頁）
　3.IG貼文擷圖（偵卷第51頁至第54頁）
　4.饒哲安與詐欺集團成員IG暱稱「minyunchil」、LINE暱稱「陳政佑」之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55頁至第59頁、第60頁至第62頁）
　5.謝尚堅之報案資料：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景福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偵卷第65頁至第69頁、第75頁至第76頁、第79頁）
　6.謝尚堅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85頁至第93頁）
　7.利任弘之報案資料：臺中港務警察總隊中突堤中隊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偵卷第95頁至第96頁）
　8.利任弘之郵局存摺、臺灣銀行存摺影本（偵卷第100頁）



		3

		《被告供述》
一、被告利任弘
　　113.04.18警詢（偵卷第97頁至第99頁）
　　113.07.02警詢（偵卷第21頁至第26頁）
　　113.09.04檢事官訊問（偵卷第111頁至第113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25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利任弘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

度偵字第40916號），因被告自白犯罪（原案號：113年度金訴字

第4504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利任弘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

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

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利任弘知悉金融帳戶為個人信用、財產之重要表徵，且詐欺

    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收款帳戶之情形屢見不鮮

    ，其已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給身分不明之人使用，可能幫助

    他人實施詐欺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製造金流斷點，竟仍

    基於縱然提供自己之帳戶給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及隱匿詐欺取

    財之犯罪所得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

    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4月13日某時許，將其

    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下稱本案郵局帳戶)、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

    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在臺中市○○區○○路0

    段000號統一超商航發門市以交貨便方式寄送予「JOKER」。

    嗣「JOKER」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開帳戶資料後，

    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

    絡，分別以如附表一所示詐騙方式，對如附表一所示之饒哲

    安、謝尚堅施用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匯款如附表一

    所示款項至本案郵局帳戶內，再由不詳詐騙集團不詳成員提

    領一空，以此方式隱匿犯罪所得。嗣饒哲安、謝尚堅察覺受

    騙報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利任弘於審判中坦承不諱，並有如

    附表二所示之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

    可信為真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

    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

　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

    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

    金。」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於113年7月31日修正

    公布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修法後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

    得財物者」之減刑要件。

　⒊本案洗錢行為之前置不法行為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

    罪，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觀之，其洗錢罪之法

    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

    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即有期徒刑5年，此法定本刑之

    調整之結果，已實質影響一般洗錢罪之刑罰框架，自應納為

    新舊法比較之事項。又本案洗錢之財物未達新臺幣(下同)1

    億元；另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對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之客觀事

    實坦白承認，偵查中並自承知道不可以將銀行帳戶隨便交付

    他人，而警詢、偵訊時並未詢問被告是否承認洗錢之罪名，

    則被告於審判中坦承洗錢罪名，應從寬認定其符合偵查及審

    判中自白之規定，又被告稱本案並未取得酬勞，亦無證據證

    明其有獲取犯罪所得，是無論依新舊洗錢防制法規定，其均

    符合自白減刑之要件，若適用修正前規定論以一般洗錢罪（

    尚未考量幫助犯減刑部分），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

    期徒刑1月至5年；倘適用修正後規定論以一般洗錢罪，其處

    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3月至4年11月，綜合比較結果，修正

    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一

    體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

    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

　㈢被告以1個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幫助他人詐欺告訴

    人2人，使告訴人2人受騙匯入款項並遮斷金流去向，同時觸

    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洗錢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自白幫助洗錢犯行，應依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

    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

    之刑減輕其刑，並遞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提供金融帳戶工具供他人從事詐欺取財、洗錢行

    為，助長詐欺犯罪風氣，致告訴人等受有財產上損害，且使

    國家難以查緝，增加追索財物之困難，所為不該。另衡及被

    告犯後坦承犯行，再考量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本案受詐騙

    人數、受騙金額等節，另被告犯後表示有調解意願，並於2

    次調解期日均到場，惟因告訴人2人均未到場致調解未成立

    等情，有本院報到單、調解報告書在卷可稽。復參以被告無

    刑事前科，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是素行尚可，

    與其自陳大學畢業，從事司機工作，育有2名子女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

    算標準。

四、沒收

　㈠被告稱其交付帳戶資料並未取得報酬，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

    告因本案犯行獲有利得，尚無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

　㈡被告行為後，原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

    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依

    刑法第2條第2項，關於沒收應適用裁判時法。又現行洗錢防

    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

    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參諸洗錢防制法第25條立法說明，係為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

    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

    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而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文字，似為處理經查扣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

    。至於業經轉出、提領而未經查扣之洗錢標的，仍應以行為

    人對之得以管領、支配為沒收之前提，以避免同筆洗錢標的

    幾經轉手致生過度或重複沒收之問題。查本案告訴人2人匯

    入本案郵局帳戶之款項，經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並未查

    扣，且該洗錢財物非被告所得管領、支配，依前說明，應無

    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

    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

    庭。

本案經檢察官胡宗鳴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黃麗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

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李政鋼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金額 (新臺幣) 1 饒哲安 113年4月17日某時許 詐欺集團成員以IG暱稱「minyunchil」向告訴人饒哲安佯稱中獎云云，致告訴人饒哲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列時間，匯款右列金額至本案郵局帳戶。 ⑴113年4月17日16時21分許 ⑵113年4月17日16時22分許 ⑴4萬9,985元 ⑵4萬9,985元 2 謝尚堅 113年4月17日10時55分許 詐欺集團成員假冒網路購物買家，向告訴人謝尚堅要求賣場需金流認證云云，致告訴人謝尚堅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列時間，匯款右列金額，至本案郵局帳戶。 113年4月17日16時40分許 2萬9,985元 

 

附表二：

編號 卷證 1 《證人證述》 一、證人即告訴人饒哲安 　　113.04.17警詢（偵卷第39頁至第42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謝尚堅 　　113.04.18警詢（偵卷第71頁至第74頁） 2 《書證》 一、中檢113年度偵字第32752號卷 　1.利任弘中華郵政申請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27頁、第29頁） 　2.饒哲安之報案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偵卷第35頁至第38頁、第43頁至第44頁、第47頁至第48頁） 　3.IG貼文擷圖（偵卷第51頁至第54頁） 　4.饒哲安與詐欺集團成員IG暱稱「minyunchil」、LINE暱稱「陳政佑」之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55頁至第59頁、第60頁至第62頁） 　5.謝尚堅之報案資料：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景福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偵卷第65頁至第69頁、第75頁至第76頁、第79頁） 　6.謝尚堅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85頁至第93頁） 　7.利任弘之報案資料：臺中港務警察總隊中突堤中隊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偵卷第95頁至第96頁） 　8.利任弘之郵局存摺、臺灣銀行存摺影本（偵卷第100頁） 3 《被告供述》 一、被告利任弘 　　113.04.18警詢（偵卷第97頁至第99頁） 　　113.07.02警詢（偵卷第21頁至第26頁） 　　113.09.04檢事官訊問（偵卷第111頁至第113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25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利任弘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0916號），因被告自白犯罪（原案號：113年度金訴字第4504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利任弘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利任弘知悉金融帳戶為個人信用、財產之重要表徵，且詐欺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收款帳戶之情形屢見不鮮，其已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給身分不明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製造金流斷點，竟仍基於縱然提供自己之帳戶給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及隱匿詐欺取財之犯罪所得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4月13日某時許，將其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郵局帳戶)、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統一超商航發門市以交貨便方式寄送予「JOKER」。嗣「JOKER」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開帳戶資料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以如附表一所示詐騙方式，對如附表一所示之饒哲安、謝尚堅施用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匯款如附表一所示款項至本案郵局帳戶內，再由不詳詐騙集團不詳成員提領一空，以此方式隱匿犯罪所得。嗣饒哲安、謝尚堅察覺受騙報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利任弘於審判中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二所示之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信為真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
　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法後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之減刑要件。
　⒊本案洗錢行為之前置不法行為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觀之，其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即有期徒刑5年，此法定本刑之調整之結果，已實質影響一般洗錢罪之刑罰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事項。又本案洗錢之財物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另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對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之客觀事實坦白承認，偵查中並自承知道不可以將銀行帳戶隨便交付他人，而警詢、偵訊時並未詢問被告是否承認洗錢之罪名，則被告於審判中坦承洗錢罪名，應從寬認定其符合偵查及審判中自白之規定，又被告稱本案並未取得酬勞，亦無證據證明其有獲取犯罪所得，是無論依新舊洗錢防制法規定，其均符合自白減刑之要件，若適用修正前規定論以一般洗錢罪（尚未考量幫助犯減刑部分），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倘適用修正後規定論以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3月至4年11月，綜合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一體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
　㈢被告以1個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幫助他人詐欺告訴人2人，使告訴人2人受騙匯入款項並遮斷金流去向，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洗錢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自白幫助洗錢犯行，應依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並遞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提供金融帳戶工具供他人從事詐欺取財、洗錢行為，助長詐欺犯罪風氣，致告訴人等受有財產上損害，且使國家難以查緝，增加追索財物之困難，所為不該。另衡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再考量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本案受詐騙人數、受騙金額等節，另被告犯後表示有調解意願，並於2次調解期日均到場，惟因告訴人2人均未到場致調解未成立等情，有本院報到單、調解報告書在卷可稽。復參以被告無刑事前科，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是素行尚可，與其自陳大學畢業，從事司機工作，育有2名子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被告稱其交付帳戶資料並未取得報酬，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犯行獲有利得，尚無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
　㈡被告行為後，原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依刑法第2條第2項，關於沒收應適用裁判時法。又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參諸洗錢防制法第25條立法說明，係為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而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文字，似為處理經查扣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至於業經轉出、提領而未經查扣之洗錢標的，仍應以行為人對之得以管領、支配為沒收之前提，以避免同筆洗錢標的幾經轉手致生過度或重複沒收之問題。查本案告訴人2人匯入本案郵局帳戶之款項，經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並未查扣，且該洗錢財物非被告所得管領、支配，依前說明，應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胡宗鳴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黃麗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李政鋼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金額
(新臺幣)



		1

		饒哲安

		113年4月17日某時許

		詐欺集團成員以IG暱稱「minyunchil」向告訴人饒哲安佯稱中獎云云，致告訴人饒哲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列時間，匯款右列金額至本案郵局帳戶。

		⑴113年4月17日16時21分許
⑵113年4月17日16時22分許

		⑴4萬9,985元
⑵4萬9,985元



		2

		謝尚堅

		113年4月17日10時55分許

		詐欺集團成員假冒網路購物買家，向告訴人謝尚堅要求賣場需金流認證云云，致告訴人謝尚堅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列時間，匯款右列金額，至本案郵局帳戶。

		113年4月17日16時40分許

		2萬9,985元







 
附表二：
		編號

		卷證



		1

		《證人證述》
一、證人即告訴人饒哲安
　　113.04.17警詢（偵卷第39頁至第42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謝尚堅
　　113.04.18警詢（偵卷第71頁至第74頁）



		2

		《書證》
一、中檢113年度偵字第32752號卷
　1.利任弘中華郵政申請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27頁、第29頁）
　2.饒哲安之報案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偵卷第35頁至第38頁、第43頁至第44頁、第47頁至第48頁）
　3.IG貼文擷圖（偵卷第51頁至第54頁）
　4.饒哲安與詐欺集團成員IG暱稱「minyunchil」、LINE暱稱「陳政佑」之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55頁至第59頁、第60頁至第62頁）
　5.謝尚堅之報案資料：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景福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偵卷第65頁至第69頁、第75頁至第76頁、第79頁）
　6.謝尚堅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85頁至第93頁）
　7.利任弘之報案資料：臺中港務警察總隊中突堤中隊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偵卷第95頁至第96頁）
　8.利任弘之郵局存摺、臺灣銀行存摺影本（偵卷第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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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供述》
一、被告利任弘
　　113.04.18警詢（偵卷第97頁至第99頁）
　　113.07.02警詢（偵卷第21頁至第26頁）
　　113.09.04檢事官訊問（偵卷第111頁至第113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25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利任弘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0916號），因被告自白犯罪（原案號：113年度金訴字第4504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利任弘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利任弘知悉金融帳戶為個人信用、財產之重要表徵，且詐欺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收款帳戶之情形屢見不鮮，其已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給身分不明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製造金流斷點，竟仍基於縱然提供自己之帳戶給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及隱匿詐欺取財之犯罪所得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4月13日某時許，將其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郵局帳戶)、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統一超商航發門市以交貨便方式寄送予「JOKER」。嗣「JOKER」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開帳戶資料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以如附表一所示詐騙方式，對如附表一所示之饒哲安、謝尚堅施用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匯款如附表一所示款項至本案郵局帳戶內，再由不詳詐騙集團不詳成員提領一空，以此方式隱匿犯罪所得。嗣饒哲安、謝尚堅察覺受騙報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利任弘於審判中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二所示之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信為真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

　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法後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之減刑要件。

　⒊本案洗錢行為之前置不法行為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觀之，其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即有期徒刑5年，此法定本刑之調整之結果，已實質影響一般洗錢罪之刑罰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事項。又本案洗錢之財物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另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對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之客觀事實坦白承認，偵查中並自承知道不可以將銀行帳戶隨便交付他人，而警詢、偵訊時並未詢問被告是否承認洗錢之罪名，則被告於審判中坦承洗錢罪名，應從寬認定其符合偵查及審判中自白之規定，又被告稱本案並未取得酬勞，亦無證據證明其有獲取犯罪所得，是無論依新舊洗錢防制法規定，其均符合自白減刑之要件，若適用修正前規定論以一般洗錢罪（尚未考量幫助犯減刑部分），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倘適用修正後規定論以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3月至4年11月，綜合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一體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

　㈢被告以1個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幫助他人詐欺告訴人2人，使告訴人2人受騙匯入款項並遮斷金流去向，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洗錢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自白幫助洗錢犯行，應依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並遞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提供金融帳戶工具供他人從事詐欺取財、洗錢行為，助長詐欺犯罪風氣，致告訴人等受有財產上損害，且使國家難以查緝，增加追索財物之困難，所為不該。另衡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再考量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本案受詐騙人數、受騙金額等節，另被告犯後表示有調解意願，並於2次調解期日均到場，惟因告訴人2人均未到場致調解未成立等情，有本院報到單、調解報告書在卷可稽。復參以被告無刑事前科，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是素行尚可，與其自陳大學畢業，從事司機工作，育有2名子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被告稱其交付帳戶資料並未取得報酬，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犯行獲有利得，尚無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

　㈡被告行為後，原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依刑法第2條第2項，關於沒收應適用裁判時法。又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參諸洗錢防制法第25條立法說明，係為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而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文字，似為處理經查扣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至於業經轉出、提領而未經查扣之洗錢標的，仍應以行為人對之得以管領、支配為沒收之前提，以避免同筆洗錢標的幾經轉手致生過度或重複沒收之問題。查本案告訴人2人匯入本案郵局帳戶之款項，經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並未查扣，且該洗錢財物非被告所得管領、支配，依前說明，應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胡宗鳴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黃麗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李政鋼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金額 (新臺幣) 1 饒哲安 113年4月17日某時許 詐欺集團成員以IG暱稱「minyunchil」向告訴人饒哲安佯稱中獎云云，致告訴人饒哲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列時間，匯款右列金額至本案郵局帳戶。 ⑴113年4月17日16時21分許 ⑵113年4月17日16時22分許 ⑴4萬9,985元 ⑵4萬9,985元 2 謝尚堅 113年4月17日10時55分許 詐欺集團成員假冒網路購物買家，向告訴人謝尚堅要求賣場需金流認證云云，致告訴人謝尚堅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列時間，匯款右列金額，至本案郵局帳戶。 113年4月17日16時40分許 2萬9,985元 

 

附表二：

編號 卷證 1 《證人證述》 一、證人即告訴人饒哲安 　　113.04.17警詢（偵卷第39頁至第42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謝尚堅 　　113.04.18警詢（偵卷第71頁至第74頁） 2 《書證》 一、中檢113年度偵字第32752號卷 　1.利任弘中華郵政申請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27頁、第29頁） 　2.饒哲安之報案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偵卷第35頁至第38頁、第43頁至第44頁、第47頁至第48頁） 　3.IG貼文擷圖（偵卷第51頁至第54頁） 　4.饒哲安與詐欺集團成員IG暱稱「minyunchil」、LINE暱稱「陳政佑」之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55頁至第59頁、第60頁至第62頁） 　5.謝尚堅之報案資料：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景福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偵卷第65頁至第69頁、第75頁至第76頁、第79頁） 　6.謝尚堅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85頁至第93頁） 　7.利任弘之報案資料：臺中港務警察總隊中突堤中隊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偵卷第95頁至第96頁） 　8.利任弘之郵局存摺、臺灣銀行存摺影本（偵卷第100頁） 3 《被告供述》 一、被告利任弘 　　113.04.18警詢（偵卷第97頁至第99頁） 　　113.07.02警詢（偵卷第21頁至第26頁） 　　113.09.04檢事官訊問（偵卷第111頁至第113頁） 





